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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四川居佳福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四川省清洁服务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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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家庭教育服务从业人员能力评价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四川省家庭教育服务从业人员能力评价要求的术语和定义、评价要求、评价对象、评

价能力等级、评价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四川省家庭教育服务从业人员能力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家庭教育服务 family education service 

以个人、家庭、社区、组织为服务对象，提供家庭教育、素质教育、家庭规划教育的统称。 

 

家庭教育服务机构 family education service organization 

依法成立的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经营或中介活动的组织（以下简称“服务机构”）。 

 

家庭教育服务消费者 family education service to consumers 

接收家庭教育服务的对象，通常指家长及学生（以下简称“消费者”）。 

 

服务从业人员 service workers 

根据服务合同要求，为消费者在家庭中提供服务的专指或兼职人员。 

4 评价要求 

基本要求 

评价时，对各项指标采用评分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评价内容应与标准一致，按照评价指标和对应分值进行评价； 

b) 评价过程应规范，可与其他专业技术评价相结合； 

c) 评价结果应公开、公正、公平。 

评价人员 

4.2.1 应熟悉本文件要求、相关评价准则和程序。 

4.2.2 应能按照评价准则和本文件，客观公正的履行评价职责并对做出的评价结论负责。 

4.2.3 应具有一定的信用管理知识和评价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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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应定期接受家庭教育政策法规、专业知识和评价纪律等相关培训。 

评价机构 

4.3.1 评价机构应由经登记注册从事家庭服务行业的市级社会组织承担。 

4.3.2 评价机构应能为组织开展评价工作提供人员、物品、设施设备、工作经费和技术保障。 

4.3.3 评价工作由评价机构召集的评价组具体负责实施，评价组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评价组成员应从相关单位建立的专家库中抽取，宜 2人以上（单数）组成； 

b) 评价组成员应与被评价服务机构无直接利益关系； 

c) 评价组成员应民主推选一位担任评价组组长，负责评价组的组织工作； 

d) 评价组组长应由较高专业水平和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宜具有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e) 评价结果由评价组成员集体签署，如有争议，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定； 

f) 评价组完成评价工作后即解散。 

5 评价对象 

基本条件 

5.1.1 年龄在 20周岁以上，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或 1年以上的教育管理工作经历。 

5.1.2 了解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相关知识，了解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有关家庭

教育服务的法律、法规。 

5.1.3 掌握与消费者和服务对象的沟通技巧。 

5.1.4 身体健康，品行良好，无各类传染性疾病。 

5.1.5 掌握家庭教育相关的服务技能。 

5.1.6 具有一定的教学组织、协调、应变等能力和亲和力，遵守服务机构的规章制度，服从工作安排。 

5.1.7 爱岗敬业，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职业素养 

5.2.1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5.2.2 文明礼貌，微笑服务，对消费者和蔼可亲，热情友好。 

5.2.3 尊重消费者习俗，不干预消费者家庭的日常生活。 

5.2.4 自重自爱，爱护消费者财物。 

服务礼仪 

5.3.1 仪容仪表 

服务从业人员的仪容仪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端庄、大方﹔ 

b) 着装规范、整洁﹔ 

c) 统一佩戴工号牌； 

d) 表情自然、亲切，微笑服务。 

5.3.2 言行举止 

服务从业人员的言行举止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使用普通话，语调语速适当，语言简洁、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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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动服务，符合相应服务礼仪规范。 

6 评价能力等级 

能力要素 

应包含以下能力要素： 

a) 案例时长评价内容： 

1) 在家庭教育服务中应包括案例咨询时长和案例督导时长； 

2) 在素质教育、家庭规划教育中以课时时长进行体现。 

b) 案例个数评价内容针对具体服务数量； 

c) 从业经历评价内容针对工作年限、工作履历和工作传承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要求如下： 

1) 工作年限：从事相应服务的工作年限； 

2) 工作履历：从事服务的工作年限内，在实际任务或服务中所担负的责任范围、难易度与

规模； 

3) 工作传承：从事本领域服务中服务年限内，使工作体系化、制度化。 

d) 个人成长评价内容针对服务能力和知识。 

能力等级划分 

6.2.1 采用级别表示服务从业人员能力评价的等级，级别越高表示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的等级越高。 

6.2.2 等级分为 3个级别，应包含初级、中级、高级。原则上应分别不低于 40分、60 分、80 分，分

值见表 1。 

表1 家庭教育服务从业人员能力分数等级 

序号 1 2 3 

等级 初级 中级 高级 

分数 40～60 61～80 81～100 

7 评价程序 

申报 

申请人可进行网上申报或在现场进行申报，申报时应填写居教育服务从业人员的基本资料，包括姓

名、年龄、性别、联系方式等。 

受理 

评价机构应在接收评价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依据本文件7.1的要求完成初步审核，初步审核通过应与

申请人签字确认；初步审核未通过，评价机构应及时告知相关情况。 

评价实施 

7.3.1 评价采用自我评价和评价机构现场考试评价相结合的办法，对提交复审的抽样进行评价机构现

场评价，评价机构现场评价抽样率不低于 50%。 

7.3.2 评价组现场评价工作程序如下： 

a) 推选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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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听取被申请人情况介绍； 

c) 核查证明资料、现场面试、考试等检查方式进行评价评分； 

d) 反馈评价情况； 

e) 撰写、签署评价报告。 

等级确定 

7.4.1 评价机构根据评价组出具的评价报告和能力等级建议，对于未被抽样复审的机构根据其自我评

价报告，确定被评价机构能力等级，并通过门户网站或其他方式对外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7日。 

7.4.2 对经公示无异议后，评价机构应及时确定能力等级，并告知被评价的申请人。 

结果发布 

评价机构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要求，以及委托协议的约定，面向社会发布等级评定结果及相关

内容，颁发能力等级证书。能力等级证书至少应包含被评价的申请人名称、能力等级、证书编号、颁证

日期、有效期、评价机构等信息。 

复评 

7.6.1 被评价的申请人如对能力等级持有异议的，可于收到通知后 5个工作日内提出复评申请。 

7.6.2 评价机构根据申请复评的材料决定是否重新组织复评，并及时告知。 

7.6.3 复评程序参照本文件 7.3、7.4的要求执行。 

7.6.4 评价机构应及时将复评结果告知复评申请认，并告知不再对复评结果进行复评。 

跟踪与改进 

7.7.1 等级证书（标志）实行统一管理，有效期为三年（自颁发证书之日起计算）。 

7.7.2 评价机构应动态监管被评价对象能力等级，定期或不定期抽取一定比例进行复审，对发生不符

合本文件要求的申请人，应及时调整其能力等级。  



T/SCIAQJ XXX—2022 

5 

附 录 A  

（规范性） 

四川省家庭教育服务从业人员能力评价指标 

四川省家庭教育服务从业人员能力评价指标见表A.1。 

表A.1 四川省家庭教育服务从业人员能力评价指标 

能力要素 等级要求 总分 

案例时长

（30分） 

咨询时长（家庭

教育）（15分） 

150 h～500 h 5分以内 

500 h～1 000 h 6分～10分 

＞1 000 h 11分～15分 

督导时长（家庭

教育）（15分） 

≤50 h 5分以内 

50 h～500 h 6分～10分 

＞500 h 11分～15分 

课时时长（素质

教育、家庭规划

教育）（30分） 

≤50 h 10分以内 

50 h～500 h 11分～20分 

＞500 h 20分～30分 

案例个数（25分） 

能运用专项服务的技能，完成案例的个数10个以下 15分以内 

能运用专项服务的技能，独立完成案例的个数，并具有指导他人

工作的能力，完成案例的个数10～30 
16分～20分 

能运用专项服务技能，独立完成案例的个数，能够在专业领域内

提供有效的专业技能指导，完成案例的个数30个以上 
21分～25分 

从业经历（25分） 

1年以下的工作经验，在指导和协作下，可在多种居家场景下应用 15分以内 

1年～3年的工作经验，具有有效的深入带领他人运作的经验，可

自我进行完成 
16分～20分 

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具有全面的、宽泛的领导他人成功运作的经

验，有咨询改进或创新的经验 
21分～25分 

个人成长（20分） 

了解该服务能力概念性和实践性的知识和信息 通过相关的笔试内容、面试

等进行，总分值的例值×占

比分值，最高20分 

理解和掌握该服务能力概念性和实践性的知识和信息 

精通该服务能力概念性和实践性的知识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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